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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业医师注册许可流程图





申请人向行政大厅提交申请材料


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





医政医管处负责人签字后资料转行政许可大厅。





申请资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全部内容或不予受理的理由。








审核人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需补正或修改的注明理由后退还行政许可大厅，符合要求的给予注册并交医政医管处负责人审批。








申请资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做出受理决定，发放受理通知书，并将相关资料移交医政医管处审核人。





行政许可大厅按照审批意见给相关许可材料、证书盖行政审批专用章或钢印，通知申请人领证。








